附件2
声明与承诺书

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

本单位（人）承诺在填写本申报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大鹏新区关于加强文旅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和《深圳市大鹏新区关于加强文旅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的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保证遵守其中的全部内容，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和承诺：

1、本单位（本人）对本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保证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统计、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一致。本单位同意授权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报资料中的信息和数据。一旦被发现有虚假信息提供或者对表格的填写不完全，申报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报无效，同时愿意依据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如因虚假填写或不完整填写行为而导致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本单位承担所有责任。

3、本单位同意将本申报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可以因评审该项目而使用申报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同意。对依法审批或者评审过程中泄露的信息，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免予承担责任。

4、本单位承诺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

（1）无息借款到期未偿还；

（2）知识产权争议；

（3）到期未申报验收或者验收未通过。

5、本申报材料仅为申报深圳市大鹏新区文旅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立项制作并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声明与承诺人签名
(申报人或其委托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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